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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8        证券简称：深圳惠程         公告编号： 2018－128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深圳惠程”）

于 2018年 8月 29日收到控股股东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驰

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共青城中源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中源信”）、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中利”）、田勇、共青

城信中利宝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中利宝信”）出具的《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自 2018 年 7月 5日至 2018年 8月 28日期间，中驰惠程的

一致行动人信中利宝信通过自身证券账户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9,564,395 股，截

止本公告日，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03,709,203 股，占公

司当前总股本 813,009,768股的 25.06%。具体情况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 

（一）中驰惠程 

企业名称：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号院 3号楼 2层 B-0234 房间 

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3303568270 

法定代表人：汪超涌 

经营期限：2015年 02月 17日至 2045年 02月 16日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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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中源信 

企业名称：共青城中源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私募基金园区 405-420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5MA35HBAA5M 

执行事务合伙人：汪超涌 

经营期限：2016年 04月 18日至 2036年 04月 17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合伙人：汪超涌、张晶、徐海啸、陈丹、沈晓超 

（三）信中利 

企业名称：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实兴大厦 4398 室 

注册资本：128,999.8402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634397409E 

法定代表人：汪超涌 

经营期限：1999年 05月 17日至永久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

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出租商业

用房。（“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

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

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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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汪超涌、李亦非、北京信中利宏信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信中利宝信 

企业名称：共青城信中利宝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私募基金创新园内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5MA37WEK17M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2018年 05月 09 日至 2038年 05月 08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合伙人：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持有 6 亿元人民币

合伙份额）、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合伙人，持有 6亿元人民币合伙份额）。 

（五）田勇 

姓名：田勇 

性别：男 

身份证号码：43020219*********7X 

国籍：中国 

通讯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无 

2016 年 9 月，中驰惠程、田勇先生分别与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华宝信托”）签署了《B 类权益转让合同》，在符合《B 类权益转让合同》约

定的情况下，中驰惠程、田勇先生有权申请华宝信托使用大地 9号及大地 6号募

集的资金买卖深圳惠程股票。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日期 交易方式 交易数量 交易均价 占总股本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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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元/股） 例（%） 

信中利宝信 

2018-07-05 竞价交易 1,308,275 10.20 0.16 

2018-07-06 竞价交易 2,309,963 10.17 0.28 

2018-07-09 竞价交易 4,367,300 10.63 0.54 

2018-07-10 竞价交易 400,800 10.59 0.05 

2018-07-11 竞价交易 700,400 10.49 0.09 

2018-07-12 竞价交易 284,200 11.23 0.03 

2018-07-13 竞价交易 50,000 11.10 0.01 

2018-07-17 竞价交易 200,000 11.14 0.02 

2018-07-18 竞价交易 100,000 11.00 0.01 

2018-07-19 竞价交易 200,000 10.85 0.02 

2018-07-20 竞价交易 100,000 11.17 0.01 

2018-07-23 竞价交易 4,327,600 11.48 0.53 

2018-07-24 竞价交易 4,442,540 11.71 0.55 

2018-07-25 竞价交易 607,500 11.61 0.07 

2018-07-26 竞价交易 202,000 11.58 0.02 

2018-07-27 竞价交易 165,700 11.53 0.02 

2018-08-01 竞价交易 581,700 11.27 0.07 

2018-08-02 竞价交易 3,980,000 11.18 0.49 

2018-08-03 竞价交易 1,060,240 11.34 0.13 

2018-08-06 竞价交易 3,040,000 11.37 0.37 

2018-08-07 竞价交易 2,091,900 11.36 0.26 

2018-08-08 竞价交易 458,300 11.47 0.06 

2018-08-09 竞价交易 3,993,600 11.71 0.49 

2018-08-23 竞价交易 1,254,884 11.43 0.15 

2018-08-24 竞价交易 1,189,615 11.30 0.15 

2018-08-27 竞价交易 381,900 11.24 0.05 

2018-08-28 竞价交易 1,765,978 11.31 0.22 

合计 39,564,395  4.87 



 

5 
 

注：上表总股本指公司当前总股本 813,009,768股。 

2、股东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中驰惠程 84,557,366 10.30 84,557,366 10.40 

中源信 17,223,762 2.10 17,223,762 2.12 

信中利 1,267,080 0.15 1,267,080 0.16 

大地 6号 12,757,842 1.55 12,757,842 1.57 

大地 9号 13,128,805 1.60 13,128,805 1.61 

信中利宝信 35,209,953 4.29 74,774,348 9.20 

合计 164,144,808 20.00 203,709,203 25.06 

注：上表变动前总股本指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前总股本 820,589,768股，

变动后总股本指公司当前总股本 813,009,768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164,144,808 股，

占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前总股本 820,589,768股的 2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203,709,203 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813,009,768 股的 25.06%。 

上述内容详见《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引起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 

2、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74条

关于收购人的相关规定。 

3、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4、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特做出本提示性公告，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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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权益变动后，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继续执行增持计划，即计

划于公司现金收购成都哆可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7.57%股权完成之日起 12个月

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

交易）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原则上不少于 1 亿元、不超过 10 亿元；若增

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等情形出现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

以上的，增持期限将相应往后顺延。公司将持续关注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增

持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